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學生業界與專業成長實習辦法
104.5.4 103學年度第9次業務會議通過
114.11.10 114學年度第6次業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強化學用鏈結，並配合本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辦法」與「專業成長實習作業要點」，以增進學生實務能力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學生業界與專業成長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業界實習
(1) 為鼓勵學生增加實務經驗，學生得依據本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辦法」辦理，選擇與所學領域相關之實習活動。
(2) 學生應於實習前主動與實習單位聯繫，了解實習性質與內容，並填寫「業界實習申請書」向本所提出申請。如實習單位需進行面試，學生須通過面試後方得實習，並簽訂實習合作契約。
(3) 實習期間之勞工安全、勞健保、薪資、食宿、交通等勞動條件，應依實習單位規定載明於實習合作契約。若實習單位未提供保險，學生應於實習前自行投保意外險（保額須達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並得向本所申請保險費補助。
(4) 學生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上下班時間及相關工作規定。
(5) 若因特殊情況無法繼續實習，學生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說明原因，向本所提出申請，經所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方得正式終止實習。經核准者，依實際完成時數核發「業界實習證明」；未依程序辦理者，其實習時數不予認列。
(6) 學生完成實習後，須繳交實習心得報告，經審查後依實際時數核發「業界實習證明」。
第三條　專業成長實習
(1) 為鼓勵學生參與本校專業成長實習，學生得依據本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業成長實習作業要點」辦理，選擇與所學領域相關且具專業成長性之實習活動。
(2) 專業成長實習得於學期中或寒、暑假期間進行，實習時數可跨學期或跨機構累積計算。每累積九十小時得抵免一學分，抵免上限為四學分，並應依本校相關程序辦理學分抵免申請。
(3) 學生於實習前應填寫「專業成長實習申請表」，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及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實施。
(4) 實習結束後，學生應檢附實習報告、期滿證明及出缺勤紀錄，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學分抵免申請。
第四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本所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施行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附錄：修訂對照表
	條文位置
	原辦法內容
	新增／修訂內容
	說明

	條文名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學生業界實習辦法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學生業界與專業成長實習辦法
	

	第一條
	第一條	為增進學生學習效果以強化學用鏈結，特訂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學生業界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強化學用鏈結，並配合本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辦法」與「專業成長實習作業要點」，以增進學生實務能力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學生業界與專業成長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增列「專業成長實習」相關說明

	第二條
	第二條	本所學生就學期間，依實際實習時數給予「業界實習證明」，由本所認列，發予證明。
第三條	業界實習成績考核
一、	學生於業界實習後，繳交實習心得報告書，始可取得「業界實習」證明。
第四條	本所實習學生應配合下列事項：
一、	實習前主動與實習單位聯繫，了解實習性質與實務內容。
二、	實習前填妥「業界實習申請書」，向本所提出申請。如實習單位要求實習前面試，通過面試後方能至該單位實習，並簽訂實習合作契約。
三、	實習期間之勞工安全、勞健保、薪資、食宿交通等勞動條件，依實習單位之規定另訂定於實習合作契約。實習單位若無法提供保險者，實習學生應於實習前自行辦理200萬保額以上之意外險，再向本所申請補助。
四、	遵守實習單位之上、下班時間及相關工作規定。
五、	因特殊狀況不適合繼續進行業界實習者，須陳述原因並檢具相關證明向本所提出申請，經所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始得以正式終止實習，改以實際完成的實習時數發予學生「業界實習證明」。未依照此終止程序者，業界實習時數均不予認列。
	第二條　業界實習
(1) 為鼓勵學生增加實務經驗，學生得依據本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校外實習辦法」辦理，選擇與所學領域相關之實習活動。
(2) 學生應於實習前主動與實習單位聯繫，了解實習性質與內容，並填寫「業界實習申請書」向本所提出申請。如實習單位需進行面試，學生須通過面試後方得實習，並簽訂實習合作契約。
(3) 實習期間之勞工安全、勞健保、薪資、食宿、交通等勞動條件，應依實習單位規定載明於實習合作契約。若實習單位未提供保險，學生應於實習前自行投保意外險（保額須達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並得向本所申請保險費補助。
(4) 學生應遵守實習單位之上下班時間及相關工作規定。
(5) 若因特殊情況無法繼續實習，學生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說明原因，向本所提出申請，經所務會議審查通過後，方得正式終止實習。經核准者，依實際完成時數核發「業界實習證明」；未依程序辦理者，其實習時數不予認列。
(6) 學生完成實習後，須繳交實習心得報告，經審查後依實際時數核發「業界實習證明」。

	針對業界實習規定，將原先第二至五的內容融合至新的第二條

	第三條
	無
	第三條　專業成長實習
(1) 為鼓勵學生參與本校專業成長實習，學生得依據本校「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專業成長實習作業要點」辦理，選擇與所學領域相關且具專業成長性之實習活動。
(2) 專業成長實習得於學期中或寒、暑假期間進行，實習時數可跨學期或跨機構累積計算。每累積九十小時得抵免一學分，抵免上限為四學分，並應依本校相關程序辦理學分抵免申請。
(3) 學生於實習前應填寫「專業成長實習申請表」，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及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得實施。
(4) 實習結束後，學生應檢附實習報告、期滿證明及出缺勤紀錄，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學分抵免申請。
	增列「專業成長實習」條文，明定依校級要點辦理、學分抵免、申請程序及文件要求。



